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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3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3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涉及补充评估 

相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万润股份”）

非公开发行收购的标的资产MP Biomedicals, LLC（以下简称“MP公司”）100%

股权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原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6月30日，

至今已超过一年的有效期限。为验证标的资产自2015年6月30日以来是否发生对

上市公司的不利变化，受公司委托，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

估机构”）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本次收购的MP公司进行了补充评估，

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补充评估报告”），其主要情况如下： 

一、以201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 

本次补充评估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MP公司进行补充评估，补充

评估结果如下： 

公司名称 收益法 市场法 采用结果 

MP公司 
万美元 15,000.00 15,859.00 15,000.00 

万元人民币 97,404.00 102,982.00 97,404.00 

    注：采用中国银行外汇牌价基准日汇率，1美元=6.4936人民币折算。 

二、本次评估与上次评估结果差异说明 

（一）评估方法选择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市场法，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

论，与原评估报告采用评估方法一致。 

（二）采用的评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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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采用的评估假设与原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假设一致。 

（三）关键评估参数对比情况 

（1）预期收益及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情况 

原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6月30日） 

单位：万美元 

主要产品名称 

未来数据预测 

2015 年

7-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3,859.97 7,786.83 8,595.25 9,436.36 10,305.26 11,115.98 

净利润 344.35 786.94 928.66 1,053.37 1,172.12 1,283.25 

净现金流 695.99 494.00 590.89 674.64 837.50 957.71 

单位：万美元 

主要产品名称 
未来数据预测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终值 

营业收入 11,884.65 12,561.88 13,175.88 13,704.96 14,149.51 14,149.51 

净利润 1,389.69 1,478.93 1,555.60 1,621.24 1,675.60 1,675.60 

净现金流 1,086.45 1,184.31 1,274.25 1,357.73 1,529.84 17,955.70 

补充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2月31日）： 

单位：万美元 

主要产品名称 
未来数据预测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7,781.83 8,595.25 9,436.36 10,305.26 11,115.98 

净利润 776.57 920.58 1,044.00 1,161.20 1,271.72 

净现金流 698.25 563.71 596.76 774.01 945.82 

单位：万美元 

主要产品名称 
未来数据预测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终值 

营业收入 11,884.65 12,561.88 13,175.88 13,704.96 14,149.51 14,149.51 

净利润 1,376.76 1,465.58 1,541.11 1,606.60 1,659.93 1,659.93 

净现金流 1,161.71 1,268.27 1,257.08 1,340.40 1,604.84 18,510.20 

补充评估报告中MP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及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与原评估报

告差异较小，系根据MP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实际经营状况等进行的最新预测，

与MP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较为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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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折现率情况 

单位：万美元 

补充评估报告 原评估报告 差异 

8.67% 9.04% 0.37% 

上述折现率的调整系基准日不同导致具体计算取值存在差异，并结合MP公

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实际经营状况等情况进行的最新测算。上述折现率的调

整对评估结论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 

（四）评估结果对比情况 

单位：万美元 

补充评估报告 原评估报告 差异 差异率 

15,000.00 14,640.00 360.00 2.46% 

补充评估报告高于原评估报告的主要原因为，2015年12月31日折现率低于

2015年6月30日折现率，剔除该因素影响两次评估结果差异不大。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认为：MP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同一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两次评估均采用

收益法与市场法进行评估，并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在评估方法、评

估假设等方面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从MP公司的评估结果来看，两次评

估不存在实质性差异，MP公司未出现对上市公司不利的变化，MP公司的资产状

况、财务和盈利情况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评估结果差异具有合理性。万润股份

将继续按照以2015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原评估报告所确定（参考）的交易

价格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经万润股份股东大会以及国资委批准的非公开发

行方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继续执行的效力，不影

响本次交易价格。 

三、本次交易行为、交易定价的批准程序和评估报告的核准备案程序的合

法合规性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程序 

1、2015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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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2015年11月25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了《关于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5]1215号），原则同意本次发

行方案；同意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认购28.60%的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 

3、2015年12月1日，公司召开了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4、2016年2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应对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5、2016年2月25日，公司召开了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应对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

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6、2016年4月2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申请获得通过。 

7、2016年7月，为验证MP公司自2015年6月30日以来是否发生对上市公司

的不利变化，万润股份聘请评估机构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MP公司进行

补充评估。 

万润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方案与定价原则已依法在相关议案或文件

中明确约定，并已经万润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的本次非公开发

行获得了国资委的批准，审批程序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推进过程中，万

润股份的股东大会决议及国资委的批准文件均在有效执行过程中。本次非公开发

行收购标的资产MP公司全部股权价值的评估报告已经国资委备案；鉴于本次标

的资产相关的资产评估报告已过有效期，公司委托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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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评估验证，结果表明自2015年6月30日以来未出现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变化。

万润股份将继续按照以2015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参

考）的交易价格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国资委

批准的非公开发行方案，不存在损害万润股份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继

续执行的效力。 

（二）中介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认为：本次发行及本次收购已履行了必要的

授权、批准和备案程序，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收购资产的定价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备案程序，相关程序合法、有效；评

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验证，补充评估结果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

会对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及本次收购已履行了必要

的授权、批准和备案程序，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收购资产的定价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备案程序，相关程序合法、有效；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验证，补充评估结果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不会对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附件： 

1、 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52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22日 




